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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１、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恒邦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俊峰 夏晓波

电话

０５３５－４６３１７６９ ０５３５－４６３１７６９

传真

０５３５－４６３１１７６ ０５３５－４６３１１７６

电子信箱

ｚｊｆ４９８４９６＠１２６．ｃｏｍ ｘｉａｘｉａｏｂｏ１０５＠１２６．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５，４４５，０４８，１５６．１５ ３，８６８，７７３，８２５．６１ ４０．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３７，３２４，２８６．９１ １４１，８４８，０９０．５２ －３．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３９，８７９，５４０．４８ １３２，８８４，９６５．００ －６９．９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８８，５７３，７８１．８３ －４４６，５０９，３９９．７８ １４２．２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 ０．３１ －３．２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 ０．３１ －３．２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３３％ ４．８５％ －０．５２％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０，３８０，５２８，１５４．９０ １０，１６３，９９６，５９３．６２ ２．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３，３５４，７０２，０２９．９２ ３，１００，３５８，０４２．３０ ８．２％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５３，５２４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４２．５３％ １９３，６００，０００ １９３，６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１７３，６００，

０００

王信恩

境内自

然人

６．８５％ ３１，２００，０００ ３１，２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３１，２００，０００

高正林

境内自

然人

２．３３％ １０，６００，０００ ７，９５０，０００

质押

７，９５０，０００

王家好

境内自

然人

２．３３％ １０，６００，０００ ７，９５０，０００

质押

７，９５０，０００

张吉学

境内自

然人

２．３３％ １０，６００，０００ ７，９５０，０００

质押

７，９５０，０００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１．６５％ ７，５１５，１６８ ０

孙立禄

境内自

然人

０．４８％ ２，２００，００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

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０．２７％ １，２４８，３６４ ０

尹自力

境内自

然人

０．２２％ ９８１，９７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信恩先生

，

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恒邦集团的第一大股东

，

持

有恒邦集团

３１．６％

的股权

，

持本公司

６．８５％

的股权

。

高正林

、

王家好

、

张吉学

、

孙

立禄持有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除此之外

，

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股东性

质

持股比例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在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公司主营产品黄金、白银、电解铜等价格大幅下跌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管

理层认真履行既定战略，积极应对宏观和行业不利局面，坚持“以人为本、永续发展”的企业理念和“黄金

品质、诚实守信、竭诚奉献”的企业价值观，紧紧围绕黄金探、采、选、冶及化工生产等主营业务，“以横向扩

张、纵向延深、把主业做大做强”为战略方针，强化内部控制管理，不断提升公司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利

用资本市场工具规避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等措施有效提升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力，完成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工作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５４４

，

５１４．８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４０．７４％

；实现净利润

１３

，

７３２．４３

万元，同

比减少

３．１９％

；总资产

１

，

０４４

，

０５２．８２

万元，比年初增长

２．７２％

。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曲胜利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股票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上午在公司

１

号办公楼三楼第一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信恩先

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 全文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黄祥华先生、金福海先生、战淑萍女士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 全文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审议通过《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章程修正案》见附件。 《公司章程（草案）》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公司关联董事王信恩先生、高正林先生、王家好先生、曲胜利

先生、张吉学先生、赵吉剑先生回避表决，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６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件：

章程修正案

根据经营范围的增加内容，拟在第十三条中的公司的经营范围增加贵金属延期交易业务。

原第十三条为：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金银冶炼；矿用设备（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加工；电器修理；硫酸、液体

二氧化硫、

３

，

３

—

２

氯联苯胺盐酸盐、三氧化二砷的生产（许可证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止）；电解铜的销售；乙硫

氨酯、巯基乙酸钠生产、销售；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复合肥的销售；氧气、氩气、氮气、铁粉生产及销售；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自营与代理业务。以下为各分公司凭分公司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生产经营：金矿采选，金

银冶炼，一类机动车维修，货物运输，成品油零售（以上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项目除外，需经许可经营的，须

凭许可证经营）。

变更为：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金银冶炼；矿用设备（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加工；电器修理；

硫酸、液体二氧化硫、

３

，

３

—

２

氯联苯胺盐酸盐、三氧化二砷的生产（许可证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止）；电解铜的

销售；乙硫氨酯、巯基乙酸钠生产、销售；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复合肥的销售；氧气、氩气、氮气、铁粉生产

及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自营与代理业务。以下为各分公司凭分公司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生产经营：金

矿采选，金银冶炼，一类机动车维修，货物运输，成品油零售（以上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项目除外，需经许可

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贵金属延期交易业务。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股票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

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上午在公司

１

号

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孔涛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全体监事审议，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规定，不存在募

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增加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基本

原则进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未发现通过此项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财会〔

２０１２

〕

２

号文《关于调整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申请条件的通知》的要求，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须在

２０１３

年底前转制为合伙制或特殊普通合伙制。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联合山东正源和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山东天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济宁分所、济

南分所，专制设立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审计团队及签字会计师，均整体参与了山东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转制。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晖担任转制

后的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首席合伙人。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取得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 注册号为

３７０１００３０００３３６８８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取得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换发的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为保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 公司不再聘请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公司对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多年来所付出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为确保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财务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审计工作的连续性，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聘请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服务期

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工作结束。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因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整体参与了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转制。为确

保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及审计工作的连续性，我们同意公司不再聘请山东汇德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同意聘任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服务期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工作结束。

该独立意见披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９

，

３６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４５

，

５２０

万股的

４２．５３％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近期，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恒邦集团的通知：

恒邦集团将持有的本公司

ＩＰＯ

前发行的无限售流通股

１

，

０００

万股，用于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申请人民币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相关质押登记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该项股权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至借款合同到期日止。本次恒邦集团将其中的

１

，

０００

万股用于上述银行贷款质押担保，占持有本公司

１９

，

３６０

万股的

５．１７％

，占本公司总股本

４５

，

５２０

万股的

２．２０％

。

截至目前，恒邦集团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１９

，

３６０

万股中共质押

１８

，

３６０

万股，占持有本公司

１９

，

３６０

万股的

９４．８３％

，占本公司

４５

，

５２０

万股的

４０．３３％

。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３

年日常交易交易情况

１

、已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关联交易预计及披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关联交易程序和披露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会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与恒邦集团，

包括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范围

５．６

亿元以内，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２

、新增的关联交易额度

因公司近期拟与杭州建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建铜”）、烟台恒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邦物流”）签订产品购销协议，预计发生金额为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５

，

０００

万元，同时，增加关联方烟台恒邦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进出口”）关联交易额度

３０００

万元。 为此，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关联

交易的合同总金额范围为

７．７０

亿元以内。

单位：万元

关 联 方 交 易 内 容

２０１３

年度

金 额

杭州建铜 购买矿粉

１３

，

０００

恒邦物流 购买辅助材料

５

，

０００

恒邦进出口 购买辅助材料

３

，

０００

合计

２１

，

０００

备注：本次拟新增的关联交易实际尚未发生。

二、拟新增的关联人介绍

１

、关联方名称：杭州建铜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信恩

注册资本：

２２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开采：铜矿

一般经营项目：加工、销售：铜、锌、硫精矿粉及其他矿产品；制造、销售：合金粉末及机械设备；销售：

五交化及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在资质允许范围内承揽固体矿产勘查（含国外工程

承揽）。

关联关系：杭州建铜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邦集团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杭州建铜总资产

５１

，

３８９．３４

万元、 净资产

３

，

１６３．６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４１

，

０９４．３２

万元、利润总额

７

，

７４６．８８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１

日，杭州建铜总资产

４３

，

８５５．５２

万元，净资产

３９

，

６５１．４９

万元，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７

，

４１２．９３

万元、利润总额

２

，

１２６．４９

万元。

本次交易系公司首次该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

２

、关联方名称：烟台恒邦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邹立宝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

主营业务：为客户提供货物、运输、装卸、仓储及相关服务的物流代理服务。

关联关系：烟台恒邦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邦集团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恒邦物流总资产

１

，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

１

，

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１

日，恒邦物流

总资产

１

，

３３４．４８

万元，净资产

１

，

０１５．７１

万元，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７８５．５７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５．７２

万

元。

本次交易系公司首次与该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

３

、关联方名称：烟台恒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信恩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

主营业务：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煤炭批发。 一般经营项目：服饰、纺织品加工及销售、木材、钢材、建筑

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汽车配件、土产杂品（不含烟花爆竹）、水产品、农

副产品、有色金属（不含限制经营品种）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关联关系：烟台恒邦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邦集团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恒邦进出口总资产

１７

，

７６２．１７

万元、净资产

７

，

６８５．５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５１

，

５２３．１９

万元、利润总额

２

，

６９１．９３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１

日，恒邦进出口总资产

１

，

３３４．４８

万元，净资产

８

，

４４７．１８

万元，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

，

１１１．６１

万元、利润总额

１

，

０１５．５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与该关联方

发生关联交易额为

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未发生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杭州建铜、恒邦物流、恒邦进出口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拟新增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签订的协议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条件确定交易金

额，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均为参照市场价格或成本加成方式协商确定。

２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产品购销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货物价格：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按交货时市场价格商定执行。

（

２

）货款支付：甲方应在收到货物之后

１５

日内以现金或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乙方支付货款。

（

３

）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三年。

（

４

）成立及生效：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交

易条件及签署书面合同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对公

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２

、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

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存关系。

五、审议程序

１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在审议该议案时，由于

６

名关联董事王信

恩先生、高正林先生、王家好先生、曲胜利先生、张吉学先生、赵吉剑先生回避表决，

３

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

进行表决，会上

３

名独立董事一致通过该议案。

２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

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事前提交了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并进行了事前

审查。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 《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基于客观公正的立场， 我们对公司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部分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董事会审议《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证

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回避了表决；公司与关联企业

之间的交易是公司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内容符合公司实际需要，遵循了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相关事项。

３

、监事会发表意见：公司与增加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

允基本原则进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未发现通过此项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的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４

、该日常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人将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基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有关具体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４

、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

１１

号公司

１

号办公楼三楼第一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

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２

、本次会议的提案如下：

（

１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２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

３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七

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本次会议的出席对象

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以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逾期不予受理。

２

、登记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

１１

号公司

１

号办公楼二楼证券部。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和出席人身份

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

股东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授权委托书应

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五、其他

１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联 系 人：张俊峰

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５

）

４６３１７６９

传真：（

０５３５

）

４６３１１７６

４

、邮政编码：

２６４１０９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委托人）现持有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股份” ）股份 股，占恒邦股份

股本总额（

４５

，

５２０

万股）的

％

。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理本人出席恒邦股份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对提交该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

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金额的议案

３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特别说明事项：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

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标或者对同一

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授权委托书可

按以上格式自制。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１、重要提示

（

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百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晓红 陈雯

电话

０２７－８２８１４０１９ ０２７－８２８３２００６

传真

０２７－８２８３２００６ ０２７－８２８３２００６

电子信箱

ｗｈｚｂｙｘｈ＠ｓｉｎａ．ｃｏｍ ｗｈｚｂｃｗ＠１６３．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８，４８３，６８２，８０１．７４ ７，９７９，２６２，４６１．７７ ６．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２，９９７，７３５．４２ １４２，９６９，５８８．７３ －２０．９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７，５５８，０２２．２４ １３３，９４０，３１０．９８ －１９．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８８，３０２，６５０．４７ ５７２，９０９，８６９．８７ ２．６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 ０．２１ －２０．９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 ０．２１ －２０．９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８４ ５．２０

下降

１．３６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７，６２７，６９４，１７３．６１ ７，９０８，３１９，４８６．２３ －３．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９９６，３８６，４１０．３１ ２，８８３，３８８，６７４．８９ ３．９２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

东总数

３８

，

７７８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数量

状态

武汉商联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５．１４ １０３

，

０８１

，

６８４ ５３

，

９６２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１．３７ ７７

，

４３８

，

０３７

质押

６９

，

６３０

，

０００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９４ ２６

，

８０９

，

１１７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

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３．３５ ２２

，

８２３

，

３９５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

－

摩根士丹利中国

Ａ

股基金

其他

２．７２ １８

，

５１７

，

４５７

武汉工业国有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２７ １５

，

４６２

，

４８４

武汉市工祥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６ １２

，

６７０

，

０６５

武汉农业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３ １２

，

４３９

，

９２６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其他

１．７３ １１

，

８０１

，

４４４

武汉市工逸经贸发展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５７ １０

，

６９０

，

０９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武汉工业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７％

；

武汉市工祥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１．０３％

；

武汉市工逸经贸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３％

。

（

３

）第一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第一大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受宏观经济影响，公司销售弱增长，加之中百仓储仙桃、古田等大卖场停业改造，对销售增长

产生了一定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增速低于百家零售企业平均水平

４．３８

个百分点。 人工成本、门店租金等刚

性费用的快速增长侵蚀利润较为明显，其中人工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９２％

，租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８．３２％

。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８４．８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６．３２％

；营业利润

１６．２９

亿，同比下降

１７．５４％

；净利润

１．１３

亿元，同比下降

２０．９６％

。

从区域分布看，湖北省市场实现营业收入

８２．４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６．３２％

，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９７．２１％

；

重庆市场实现营业收入

２．３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６．５３％

，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２．７９％

。

从业态划分看，超市实现营业收入

８０．４３

亿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９４．８１％

；百货实现营业收入

５．９７

亿

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７．０３％

。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连锁网点总数达

９７８

家，其中仓储超市网点

２５４

家（大卖场

１６８

家：武汉市内

７９

家，

湖北省内

８９

家；重庆社区超市

８６

家），便民超市网点

６７１

家（含加盟店

４３

家），百货店

８

家，电器专卖店

４５

家。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汪爱群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８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在公司本部

５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汪爱群

主持，应到董事

１３

名，实到董事

１２

名。 独立董事陈志清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授权独立董事

唐建新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出席及授权董事

１３

名， 公司

４

名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２

、《关于投资组建荆楚粮油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２０１３－２０

）。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一大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报告期，公司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要求，不存在公司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况。 公司除为下属子公司担保外，没有为股东、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

人提供担保，也无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仍然有效的此类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汪海粟、李燕萍、唐建新

陈志清、朱新蓉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０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组建荆楚粮油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投资概述

（一）投资的基本情况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福娃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奥星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洪湖市洪湖浪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孝感市伟业春晖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国宝桥米有限公司、湖北洪森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禾丰粮油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储备粮油管理有限公司、湖北三杰粮油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黄冈东坡粮油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天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金银丰食品有限公司、随县

天星粮油科技有限公司、万宝粮油有限公司、湖北荆楚源油脂有限公司、湖北喜颂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天门市天山米业有限公司等

１７

家企业共同以现金出资，发起设立湖北荆楚粮油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荆楚粮油”）。 荆楚粮油注册资本

１３２００

万元，公司以现金出

资

２０００

万元，占荆楚粮油注册资本的

１５．１５％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会议以

１３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投资组建荆楚粮油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本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资股东情况

（一）福娃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监利县新沟经济开发区内

法定代表人：谢松柏

主要经营范围：粮油收购、大米、小麦粉、食用油、膨化米果、面包、糕点、糖果、饮料、饼干、营养品、方

便米制品、罐头、粥类、维生素果糖、袋装茶等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

股东情况：谢松柏持有

９５．２％

股权，周美元持有

２．１％

股权，谢青国、谢松娇、谢江娇合计持有

２．７％

股权。

（二）湖北奥星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老河口市航空路

６

号

法定代表人：梁红星

主要经营范围：食用植物油（全精炼）加工，农副产品初加工；粮油收购、销售、仓储；农副产品收购。

股东情况：梁红星持有

７８％

股权，梁招阳持有

２２％

股权。

（三）洪湖市洪湖浪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１８８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洪湖市新堤文泉大道大兴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刘志祥

主要经营范围：粮油收购、兑换、加工、销售；粮油副产品、饲料加工、销售；蛋制品加工、销售。 粮油信

息化技术研究。

股东情况：中兴能源（湖北）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四）孝感市伟业春晖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４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孝南区孝天路南

法定代表人：谭伦蔚

主要经营范围：粮食种植、收购、储备、加工、销售，农机服务。

股东情况：谭伦蔚持有

４６．９３％

股权，章国芳持有

２２．６４％

股权，李浩持有

１６．０１％

股权，湖北春晖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

１４．４２％

股权。

（五）湖北国宝桥米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６５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京山市经济开发区国宝桥米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孙友元

主要经营范围：粮油及副产品收购、大米加工、销售；水稻常规种子生产、销售；饮料生产、销售。

股东情况：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９９．７７％

股权，湖北雄韬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０．２３％

股权。

（六）湖北洪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５１８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荆门市沙洋县官垱镇高桥村

法定代表人：洪传林

主要经营范围：粮油购销、大米加工及制品销售；普通货运；房地产开发。 油料购销；香稻种植；五金、

交电销售；物业管理服务；粮油仓储；物流信息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

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股东情况： 洪传林持有

３５．７９％

股权， 文加芳持有

２９．３５％

股权， 洪万义持有

１７．４３％

股权， 洪涛持有

１７．４３％

股权。

（七）湖北禾丰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陆市太白大道

法定代表人：周明照

主要经营范围：稻谷、小麦、食用植物油料收购；大米加工、批发零售；化肥零售；饲料销售；银杏、茶

叶、水稻种植；不再分装的小包装农作物种子、农膜零售；货物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

物）；农业项目。 商业项目投资。

（八）湖北省储备粮油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华路

３４

号

法定代表人：黄生斌

主要经营范围：省级专项储备粮油的收购、储存、调拨以及代管中央专项储备粮油及临时储备食油的

政策性业务。

（九）湖北三杰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枣阳市西郊

３１６

国道

１３６７

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孙扬久

主要经营范围：粮食、油料（食用油料）收购、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批发、零售；方便食品加工、

销售；农作物种植、销售及提供相关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开发与应用（不含发电上网）、生物质能源产

品销售。

（十）黄冈东坡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团风县马曹庙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陈建友

主要经营范围：粮食购销及加工、农副产品及油脂购销；粮食及油脂储备。

（十一）湖北天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７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黄冈市龙感湖管理区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王正国

主要经营范围：农副产品研发、销售；粮食及油脂油料的收购、储存、加工、销售；棉花购销；粮食烘干

整理；农副产品基地的建设。

（十二）湖北金银丰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９７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随州市曾都区新型工业基地

法定代表人：蒋修军

主要经营范围：粮食购销；麸皮、粮食包装袋、小麦粉和挂面加工、销售。

（十三）随县天星粮油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随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龙海荣

主要经营范围：食用植物油加工销售；粮油收购，储存；农副产品销售。

（十四）万宝粮油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襄阳市襄州区航空路

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柴顺功

主要经营范围：粮食、油料收购；粮油加工、销售；农业科技开发服务；对外贸易经营、货物进出口；仓

储经营服务、农作物、林木种植；家禽、家畜养殖、批发；棉花收购、销售。

（十五）湖北荆楚源油脂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漳县城关镇花石桥船湾村

法定代表人：张传明

主要经营范围：食用植物油生产、销售

（十六）湖北喜颂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潜江经济开发区广泽大道北侧

法定代表人：庄传标

主要经营范围：粮食收购；饲料原料加工。 对外贸易经营；粮食、饲料原料、文具用品、日用百货、电子

器材销售；食用农产品收购、销售。

（十七）天门市天山米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１８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天门市佛子山镇陆羽泉路

法定代表人：吴顺安

主要经营范围：粮食购销、加工、副产品销售（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上述合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设立公司情况

企业名称：湖北荆楚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３２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公司

经营范围：粮油及制品、副食品的批发、零售；粮油贸易、农副产品购销（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

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四、股东出资情况

股东均以现金出资，其中公司出资

２０００

万元，占荆楚粮油注册资本的

１５．１５％

；福娃集团有限公司、湖

北奥星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洪湖市洪湖浪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孝感市伟业春晖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国

宝桥米有限公司、湖北洪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６

家企业各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分别占荆楚粮油注册资本的

７．５８％

；湖北禾丰粮油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储备粮油管理有限公司、湖北三杰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黄

冈东坡粮油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天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金银丰食品有限公司、随县天星粮油科技有

限公司、万宝粮油有限公司、湖北荆楚源油脂有限公司、湖北喜颂粮油（集团）有限公司等

１０

家企业各出资

５００

万元，分别占荆楚粮油注册资本的

３．７９％

；天门市天山米业有限公司出资

２００

万元，占荆楚粮油注册资

本的

１．５２％

。

五、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协议签订生效后十日内，各方应将上述现金足额存入公司预名的临时帐户。

各方保证其出资为合法拥有的财产，不存在任何保证、抵押、质押及其他法律上的权利瑕疵，不构成

对项目投资的任何障碍。

各方对各自出资存在的瑕疵或因出资所引起的纠纷或因委托持股所引起的纠纷独立的承担民事责

任。

各方出资经法定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后，由各方共同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

司登记机构申请设立登记。

（二）公司董事会设董事

８

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设董事长一名，候选人由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推荐。

监事会设监事

１１

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设监事会主席一人，候选人由股东推荐。

公司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

（三）公司的设立费用以实际发生的费用为准，开支费用前需征求全部出资人意见。公司依法成立后，

该设立费用经公司股东会确认后由公司承担。

公司因故未能设立时，于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１５

日内返还各方已缴纳的全部出资，已支付的设立费用

由导致公司不能成立的过错责任方承担，无过错责任方时由各方按本协议约定的出资比例分摊。

（四）本协议是各方发起设立公司、订立公司章程的基础性文件，对各方具有约束力，一方违反时应对

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未按期、未足额缴纳出资额时，每逾期一日，应向守约方支付未缴出资额的

１％

作为违约金，

逾期

７

日仍未按约履行出资义务时，守约方除有权解除协议以外，并有权主张违约方赔偿实际损失。

（五）本协议经出资各方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方印章后成立，在各自的关于本次投资有权审批机构

批准后生效。各方有权审批机构批准时间不一致的，以最后批准的时间为本合同生效时间。本协议一式贰

拾份，出资方各执壹份。

六、投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湖北省是我国粮食主要生产省份之一，农业地理资源优势明显，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称。随着国

家对农业发展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 全省拥有一批大型的粮油生产加工企业，

如国宝、福娃、奥星等，其生产的国宝桥米、福娃糙米卷、奥星菜籽油等优质产品行销全国。 粮油作为人们

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消费量巨大，其安全性关系到国计民生。 本次通过设立合资公司，联合全省大型粮油

企业，建立放心粮油专营渠道，集合省内行业资源优势，通过对产品、渠道等资源的整合，积极打造湖北粮

油品牌，让消费者购买到安全放心的粮油产品，并同时带动本省粮油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二）资金来源

参与投资的

２０００

万元现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三）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投资设立合资企业，该公司主要以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大型机关团体为目标客户进行粮油

产品的批发销售。 新组建公司集中了湖北粮油企业中坚力量，通过整合优质资源，并依托公司的品牌优

势、销售渠道以及营销管理经验，提高市场拓展能力，优化市场结构，扩大市场份额。

（四）存在的风险

１

、公司由粮油生产企业、超市零售企业共同出资组成，各公司的经营模式不同，存在相互协调和融合

的问题。

２

、各股东企业在公司的经营方式，产品的采购及销售上可能存在认识不统一的问题。

３

、公司的品牌渠道有一个市场认知过程，存在是否能在短期内让市场接受的问题。

４

、粮油商品经营属于低毛利品类，生产原料随国际国内市场波动，当市场价格波动加大时会对公司

盈利产生影响。

七、备查文件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１

关于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协议到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商联集团”）与武汉中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战

略合作协议》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到期，经双方友好协商确认，不再续签《战略合作协议》。 前述《战略合作

协议》到期终止后，武汉商联集团与武汉中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关系自动终止。

《战略合作协议》终止前，武汉商联集团及其关联方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武汉中

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

１２６

，

６６８

，

０２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６０％

。 一致行动关系终止后，武汉商联

集团及其关联方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１１７

，

０４２

，

７８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１９％

，仍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

特此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山 东 恒 邦 冶 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百 控 股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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